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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函（服务）〔2026〕12号

[bookmark: _Hlk88471048][bookmark: _Hlk100652038]关于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生态修复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大同市云冈区云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以下简称《报告书》）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结合大同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出具的《关于<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报告》（同环评估函〔2026〕29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为新建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项目利用煤矸石作为填充物对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自然荒沟进行生态修复治理，修复场地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3°4'9.464"，北纬 39°57'1.164"。2025年10月11日，大同市云冈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该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510-140214-89-05-270330），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拦挡工程、排水工程、防渗工程、矸石堆放规范化处置、边坡防护工程、平台防护工程、覆土封场绿化、道路等，项目总投资3323.94万元，环保投资3323.94万元，占总投资的100%。2025年12月22日，大同市云冈区自然资源局以“云冈自然资发〔2025〕320号”出具了《关于对<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生态修复方案><云冈区鸦儿崖村贾候涧沟生态修复方案>评审意见的批复》。项目占地面积9.58hm2，场地总容积157万m3。项目实施后，通过采取表土剥离、覆土、栽植乔灌木等措施，土地平整面积9.05hm2，修复区内平台和马道栽植油松8399株、边坡柠条39600株，撒播草籽1086.00kg。依据项目技术评估报告，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实施对区域环境影响可接受。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你公司在项目设计、建设、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本项目采用煤矸石作为生态修复区充填物料，禁止充填危险废物、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以及其不相容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充填物料煤矸石进场前，须对煤矸石成分进行测定，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中相应标准后方可进行充填活动。
2、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洗车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采取施工场地设置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粉状物料密闭运输等措施减少扬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高噪音机械作业，运输车辆经过沿线村庄时禁止鸣笛等；施工期临时产生的弃土、弃渣要定点、合理堆放，并及时运送到填方区，及时回填；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煤矸石应密闭运输，确保煤矸石在运输过程中不外泄；运输道路路面要经常清扫和洒水，保持路面清洁和一定的空气湿度；场地进出口处设置洗车平台，对进、出场车辆车身和轮胎进行清洗；煤矸石装卸、压实、覆土等作业过程要采取洒水降尘措施，禁止大风天气作业，抑制扬尘污染。
4、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包括推土机、压路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你公司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强噪声污染的作业，作业应选择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保养，确保机械设备运转良好，降低噪声影响。加强运输车辆调度管理，运输路线尽量远离村庄等居民区，途经村庄时应减缓车速，禁止鸣笛，禁止夜间运输，避免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5、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管理站人员产生的洗漱废水泼洒抑尘，不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雨季时场地上游及周边汇水通过截排水措施排出场地外，及时将雨水排出填充区，避免对场内填充材料造成淋溶，下游出口处设置消力池，防止雨水对下游的冲刷。
6、严格落实各项工程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防渗要求和措施，边坡及沟底采用1.0m厚黄土压实，确保夯实后防渗层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5cm/s；严格按照工程设计方案规范建设拦挡坝、排水涵管、排水竖井、消力池以及其他工程设施，项目设计、建设及矸石充填作业须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及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环境保护技术规范》（DB14/T3225-2025）有关规定。 
7、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严格落实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治理等生态保护措施，按设计要求分层、分块堆存，对煤矸石碾压密实度进行检查，确保满足压实系数。项目填充到最终堆矸高度时，及时对边坡、平台等进行覆土并实施生态修复，同时按要求做好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各项生态恢复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8、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你公司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严格履行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大气、噪声、地下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确保环境安全。
9、项目实施前依法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如有新颁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规范、标准涉及本项目，应严格执行新的管控要求。
四、建立健全项目信息公开机制，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等要求，及时、如实向社会公开项目相关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五、你公司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申请排污许可证，按证排污；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六、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按照职责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七、你公司收到本批复10个工作日内，要将批准后的《报告书》送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31日


抄送：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大同市平城区宸旭环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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